
2020年郑家驿镇财政预算编报说明

一、基本情况
桃源县郑家驿镇，位于我县南部，全镇总面积152平方公里，辖14个村(居）民委员会，324个村民小组，总人口26988人，耕地面积44743亩。我乡机关站所共有编制85人，其中机关编制32人（其中后勤编制2人），站所编制53人，其中财政所6人，卫生与计划生育服务站6人，农业和农村经营技术服务站10人，民政和劳动保障站6人，综合文化站4人，水利管理站5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站2人，林业管理站6人，国土规划建设管理所8人。

截止到2020年4月止，实有人数67人，其中机关24人，财政所3人，计划生育服务2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7人，民政和劳动保障站8人，水利管理站4人，国土规划建设管理所7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站2人，综合文化站4人，林业管理站6人。退休人员51人，其中机关退休29人，站所退休22人。

	郑家驿镇政府与站所编制与人员明细表（表一）
	
	

	项目           单位名称

项目
	政府机关
	财政所
	计生所
	文化站
	农经站
	林业站
	建设站
	水利站
	安监站
	民政劳保站

	编制数
	32


	6
	6
	4
	10
	6
	8
	5
	2
	6

	在职人数
	24
	3
	2
	5
	9
	7
	7
	4
	2
	6

	退休人数（含离休）
	24
	2
	1
	0
	10
	4
	1
	4
	0
	5


二、预算收入情况及分析

1、全年共预算各类收入2738.37万元,上年结转593.84万元。其中县级财政拨入经费2073.62万元，占总收入的75.72%，上级主管部门拨款404.99万元，占总收入的14.79%，其他收入259.76万元，占全年总收入的9.49%，。
①、政府机关收入1324.68万元，其中县财政拨入运行经费409.9万元，拨入专项282.69万元，其他收入75万元，上年结转459.9万元。其中机关党建经费3万元、共青团经费、妇联经费、老干经费、人大主席团工作和活动经费2万元、政协联络组工作和活动经费2万元、纪委工作经费3万元、扶贫经费1万元、惠民资金3万、农村环境整治经费84万元在专项支出的其它商品和服务支出中体现。②、站所收入961.38万元，其中县拨站所人员经费349.93万元,上级主管部门拨款174.8万元，其他收入133.94万元。

③、村（居）民委员会收入1046.15万元，其中村级低限运转经费拨款303.02万元，乡级财政补助0万元，上级主管部门拨入133万元，其他收入131.76万元，主要为村级各种建设性项目收入及支出。
三、预算支出情况及分析

全年共预算各类支出3332.21万元。

①、政府机关支出1324.68万元，基本支出780.68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360.55万元，商品服务支出404.67万元，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15.46万元，转移性支出0万元。专项支出544万元，专项商品服务支出164万元，其中其他商品服务支出164万元含机关党建经费3万元、共青团经费、妇联经费、老干经费、人大主席团工作和活动经费2万元、政协联络组工作和活动经费2万元、纪委工作经费3万元、扶贫经费1万元、惠民资金3万、农村环境整治经费120万元；其他资本性建设250万元，主要为政府前平台建设。

②、站所支出961.38万元，其中：卫生和计划生育管理所46.79万元，综合文化站71.71万元，农业和农村经营管理服务站116.78万元，水利管理站121.5万元，林业管理站91.68元，国土规划建设管理所145.67万元，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所53.67万元，民政和劳动保障站313.58万元。

③、村（居）民委员会支出1046.15万元，其中人员支出357.24万元，公用支出133.94万元，专项支出554.97万元。

四、预算平衡情况及分析

2020年，将是我镇财政工作艰难并发展的一年，面临着基础设施建设和软硬件配置、创星争优的诸多问题与挑战，农民收入有限，资金来源困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及整个镇的经济发展都是迫在眉睫，使我镇的财政工作举步为艰。面对困难，我们要在镇党委班子的正确领导下，全体干部职工将齐心协力，争取圆满的完成财政工作任务：

1、加快本地产业发展步伐，根据本地产业优势对外招商引资，在内积极融资的思路，力争发展上一个新的台阶，增加本级财政的收入。

2、积极向上争取资金和项目扶持落实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3、认真落实财政节支制度开源节流。对于每一笔开支都要做到严格审核，要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继续严格坚持政府开支由镇长“一支笔”审批，大额开支由党委政府班子集体研究审批，站所开支由分管领导审批，大额开支由镇长审批的良好作风与制度。认真控制各项开支，坚决做到不增债，不举债报销各类开支。

五、存在问题的建议

1、存在的问题

一是财源建设难，主要是无资金来源，争取资金难，找准项目难，吸引投资难；

二是组织收入难，我乡无大型企业，无税收来源，严重的制约了我镇财政的正常运转。

2、意见建议

我们认为今后需在如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

一是上级财政要继续加大对基层投入，确保基层组织正常运转，财政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

二是积极培植财源建设项目，加大争资引资力度，积极扶持已有的企业发展。

六、名词解释
1.基本支出：是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2.项目支出：是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3.“三公”经费：纳入市财政预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市直部门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因公出国（境）费。其中，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以及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

4.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桃源县郑家驿镇财政所

                                                          2020年5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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